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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度第一次會議：
i) 暫代梁國昌先生的社會福利署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周小慧女士;

ii) 沙田體育會主席陳盧燕冰女士。
2.  主席通知委員，根據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修訂的沙田區議會常規第7條(1)，需訂定每名議員就每項議題所發言的次數及時限。由是次會議開始，每名委員可就每項議題最多發言兩次，首次發言時間最多五分鐘，第二次發言時間最多兩分鐘。發言時間尚餘一分鐘時，秘書處會以鈴聲示意各委員，及至發言時間一到，預先設定的計時器即會響起，委員應盡快完成發言。他提醒委員留意有關安排。
(羅光強先生於此時到達。)

3.  委員會通過李漢城太平紳士、陳榮新先生及劉根雄先生的請假申請。
I.  通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CSCD 6/2002已於較早前寄出)
4.  會議紀錄經下列修訂後，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會議紀錄第5段:

   「盈智經濟及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安諾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應修訂為:

   「盈智經濟及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安諾先生介紹研究的結果及建議。」
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5.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a) 政府部門就上次會議所議事項而提交的資料及回覆                                                                           
 (文書CSCD 1/2003)

(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報告
(文書CSCD 2/2003)

(c)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3/2003)

(d)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4/2003)

(陳克勤先生、陳國添先生及程張迎先生於此時到達。)

III. 「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
    資料文件                          

    (文書CSCD 5/2003)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梁志昌先生介紹文書內容。
7. 委員會通過支持文書附錄所載康文署對本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IV.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開支科1、6、10及11之下的區內團體撥款申請           

 (文書CSCD 6/2003)
8.  陳業文先生指出，開支科1(文化事務)編號第18號，由沙田文藝協會申請的「恆安兒童中國舞常年練習」的申請款額為159,274元，而有關申請的建議撥款額為146,195元。他詢問上述活動是否只供恆安的兒童參加。若是的話，他認為建議撥款額過高。此外，沙田文藝協會屬地區性的機構，他詢問為何該活動只供某一屋的兒童參加。
9.  程張迎先生回應說，「恆安兒童中國舞常年練習」的學員來自整個沙田區，並不局限於恆安的兒童。活動如此命名純粹是由於授課地點安排在恆安的社區中心。由於地區團體對沙田大會堂活動室的需求甚殷，上述活動未能安排於沙田大會堂舉行。以往，沙田文藝協會曾於不同屋開辦類似活動，例如在隆亨的社區中心開辦舞蹈班，以吸引沙田不同地方的兒童參加。
10.  楊祥利先生補充，有關活動的上課地點應更正為恆安體育館。此外，由於主辦團體需要找尋一處能長期租用的場地，因此，沙田文藝協會選擇了恆安體育館作為上課場地。
11.  委員會一致通過由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就區內團體遞交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有關開支科1(文化事務)及開支科6(康樂及體育)的撥款申請而提交的撥款建議，總額分別為2,013,052元及1,229,913.70元。由於開支科1編號第9號「查篤」兒童粵劇培訓的建議撥款額超過150,000元，因此有關建議需由委員會推薦給財務及常務委員會通過。
(張瑞鋒先生及崔康常博士於此時到達。)

12.  程張迎先生向委員會報告工作小組對開支科10(社區發展)之下的撥款申請的意見。工作小組議決資助每個申請團體最多兩項活動。至於資助哪兩個活動，則視乎團體舉辦活動的意向、活動種類、目的、舉行日期及受惠人士等因素而定。一般而言，工作小組會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盡量資助不同類型的活動，令社區的活動更多元化。此外，工作小組議決不資助以下四個活動。首先是編號第27及28號，由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幼兒園申請的「父親節顯才華-攝影及講故事比賽」及「聖誕繽紛嘉年華」。工作小組認為若以區議會撥款資助幼兒園舉辦活動，有為該幼兒園宣傳之嫌。此外，港九街坊婦女會為跨區性的機構，工作小組認為應優先考慮本區團體的撥款申請，並以先資助本區團體為審批撥款的原則。其次是編號第41號，由明愛沙田馬登基金中學申請的「中學生小眼睛看大沙田」。工作小組認為以學校為單位申請開支科10(社區發展)之下的撥款並不恰當。此外，工作小組認為是項活動會很可能只供該校的師生參加，有違區議會的撥款規則，故建議不資助是項活動。最後是編號第116號，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申請的「少女參與完全睇」:沙田區青少年社會質素研究。此活動的目的在於研究沙田區青少女對社區參與的態度和積極性。他表示，開支科10(社區發展)的撥款旨在推動及加強社區的歸屬感及公民意識，工作小組詳閱有關活動申請後，發現該活動的大部分資助均會用於聘請及津貼研究人員。工作小組對於有關研究結果對社區的作用及貢獻有保留，並相信一般沙田區的居民不能直接受惠。因此工作小組建議不資助是項活動。另一方面，工作小組留意到有部分團體以不同地區分會的形式，例如個別屋的分會或中心，遞交不同的撥款申請。這些分會雖聲稱財政獨立，但往往卻無獨立的社團註冊。在這種情況下，工作小組在執行每個團體最多獲資助兩個活動的準則時，難免出現混淆和不清晰的地方。他表示，工作小組在處理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的撥款申請時，議決採取寬鬆的態度，接受這些分會的申請。但他建議接受來年度地區團體的撥款申請時，考慮要求分會提交有關的獨立社團註冊證明。
13.  委員會一致通過工作小組就區內團體遞交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有關開支科10(社區發展) 的撥款申請而提交的撥款建議，總額為658,939.50元。委員會並通過在開支科10之下，預留60,000元以資助由廉政公署舉辦的倡廉活動。
(委員會副主席曹宏威博士、廖韻兒女士及盧偉國博士於此時到達。)

14.  程張迎先生向委員會報告工作小組對開支科11(社區組織)之下的撥款申請的意見。由於資源有限，工作小組議決只資助每個團體最多兩項活動，並會盡量資助不同類型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的參加者平均每位獲資助約三十元至三十五元。此外，他留意到有部分申請人在籌辦或宣傳活動的過程中，會在宣傳品中凸顯聯絡人的姓名，他形容此舉別有用心。他提醒各申請人，如對個別人士過譽及過分宣揚，則有違區議會的撥款規則，希望申請人知所避嫌。
15.  李錦明先生認為應就何為對個別人士過譽及過分宣揚給予申請者清晰的指引，提醒他們如何避免。
16.  主席建議工作小組來年審核撥款申請時，可考慮根據申請團體的規模和服務對象的人數，如互助委員會或業主立案法團的戶數，對有關資助項目的準則作出適當的調整。
17.  程張迎先生回應說，工作小組審核撥款申請時，是根據申請者填報的參加人數，並考慮社區團體舉辦活動的能力和參加者的反應，再作出相關的撥款建議。因此，不會出現給予申請團體過多或過少資源的情況。如申請者其後縮減了活動的規模及開支，秘書處亦會根據申請者所提交的活動完結報告，對付還已墊支的款額作出審核和調整。故他認為區議會現時的機制已能作出妥善的監察和調節。此外，他亦同意李錦明先生的意見，需要給予申請者明確的指示，尤其要避免在海報或有關宣傳物品上過大顯示聯絡人的姓名。
(蔣德明先生於此時到達。)
18.  李錦明先生同意主席的意見，認為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的服務對象是整個屋苑的住戶，規模較個別大廈的互助委員會大，參與的人數亦較多，因此他建議工作小組審核來年的撥款申請時，可考慮上述因素，增加對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委員會的撥款。
19.  委員會一致通過工作小組就區內團體遞交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有關開支科11(社區組織)的撥款申請而提交的撥款建議，總額為863,053元。委員會並通過在開支科11之下，為六個分區委員會及第一輪撥款後新成立的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各預留30,000元，共210,000元。
V.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開支科8建議預算                               

(文書CSCD 7/2003)
20.  委員會通過開支科8(節日慶典)的建議預算，總額為3,950,000元。
VI.  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工作小組建議預算                                  

 (文書CSCD 8/2003)

21.  委員會通過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及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的預留撥款，總額分別為400,000元、80,000元及300,000元。
VII.  「2003沙田龍舟競賽」撥款申請
(文書CSCD9/2003)

22.  主席林康華先生、韋國洪太平紳士、陳國添先生、程張迎先生、何秀武先生、陳棣釗先生申報他們是沙田體育會的董事。主席建議擔任董事的委員就「2003龍舟競賽」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23.  最後，委員會一致通過推薦沙田體育會提交的「2003沙田龍舟競賽」撥款申請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給沙田區議會批准，推薦款額為800,000元。
(李子榮先生於此時到達。)

VIII. 「二零零三年國際復康日」及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的撥款建議                 

(文書CSCD 10/2003)

24.  委員會一致通過「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向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申請撥款，以舉辦各類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申請撥款額為33,000元。
I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11/2003)

25.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1)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及
(二)「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X.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26.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27.  會議於下午三時十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5/25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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